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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24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写信给你，是因为以色列政权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 2020 年 7 月 21 日安

全理事会关于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上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指

控，并要求违反安理会第 2231(2015)号决议，对我国实行武器禁运。 

 以色列政权和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共同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始终是

其对伊朗进行严厉抨击的政策，包括有系统地广泛传播谣言和散布针对伊朗的无

端指控，上述会议上提出的指控即是一例。他们的主要共同目的是转移人们的注

意力，使人们无暇关注他们通过占领、侵略和压迫以及在穆斯林国家之间播下仇

恨和分裂的种子等手段，不断针对穆斯林特别是中东穆斯林推行的敌对和霸权政

策。然而，无论进行多少诽谤，无论如何竭力扮演受害者，无论如何大肆粉饰，

都无法掩盖以色列政权和美国在我们这个动荡区域实施的罪行、暴行和不人道措

施。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将美国部队驱逐出本区域，抵制以色列政权吞并部分巴勒

斯坦领土的扩张主义政策，这些可信迹象表明，本区域各国认识到以色列政权和

美国的敌对政策，并且反对这些政策。 

 在那次会议上，以色列政权代表不应该煽动仇视伊朗的运动，而应该对以色

列的残暴罪行和不负责任的政策作出解释，这些罪行和政策蓄意严重违反人道和

道德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这些政策和做法包括

但不限于，过去 70 年在本区域发动 15 次以上的战争，无一例外地侵略其所有邻

国，入侵本区域内外的其他国家，继续非法占领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

部分地区，对加沙地带实施长达十多年的不人道封锁，继续修建和扩建定居点，

大规模积累最尖端的常规武器并发展和储存核武器，在保障监督制度之外的核设

施进行秘密核活动，拒绝加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国际文书，

严重阻碍按照伊朗 1974 年提出的建议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藐视联合国数百项

决议，包括多项具有约束力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暗杀数名伊朗核科学家，并在本

区域进行许多其他颠覆、分裂和破坏稳定的活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深远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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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美国代表不应该滥用多年来一直专门用于审议巴勒斯坦问题的安理会

会议议程项目，推行美国对伊朗的敌对政策，而应该按照会议议程，解释为什么

美国滥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44 次投反对票，否决了安全理事会许多涉及对

以色列采取强制措施的决议草案。美国代表还应该澄清，为什么美国继续庇护以

色列政权，使其不受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任何行动的影响，从而使该政权胆敢

继续藐视国际法的所有原则和规范。美国代表还应该详细说明，为什么美国迄今

已向以色列政权提供了 1 423 亿美元的双边军事援助，使以色列成为“自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外援助的最大累计接受方”，1  以及为什么美国向以色列出

售了技术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即使美国事先知道所有这些军事援助和尖端武器都

将用于蓄意入侵其他国家和在本区域进行破坏稳定的活动。 

 以色列政权和美国代表呼吁对伊朗实行武器禁运，这并不令人意外。自从《联

合全面行动计划》缔结并经安全理事会第 2231(2015)号决议一致认可以来，以色

列政权不遗余力，不放过任何机会，破坏该计划的执行。这显然违反了上述决议，

因为该决议规定，各方都必须避免采取不利于履行根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作

出的承诺的行动。后来，美国公然违反第 2231(2015)号决议、《联合国宪章》和国

际法规定的严格法律义务，单方面停止参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对伊朗实施无

数制裁，并继续竭尽全力以求最终摧毁该决议，包括作为决议不可分割部分的《联

合全面行动计划》。以色列政权向美国的破坏性政策看齐，试图尽其所能支持这

一邪恶政策。因此，美国和以色列代表联合要求对伊朗实行武器禁运，是在奉行

他们的共同政策，其最终目标是永远扼杀《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种居心不良的

企图违反了第 2231(2015)号决议的文字与精神，有悖于安全理事会对伊朗和平核

计划采取的总体方针。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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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美国给以色列的对外援助”，国会研究事务处，2019 年 8 月 7 日更新。可查阅：

https://fas.org/sgp/crs/mideast/RL332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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